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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文件 

闽医保〔2024〕48号 

  

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

做好台胞医疗保障相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医疗保障

基金中心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

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》《中共福建省委 

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

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〉的实

施意见》精神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，满足在闽台胞医疗保障需求

和参保台胞享受同等医疗保障待遇，现就做好台胞医疗保障相关

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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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落实在闽台胞一视同仁参加基本医保 

（一）从业台胞参保。与我省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台胞

和在闽从事个体经营的台胞，参加用人单位所在地或从业地的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；非全日制从业的灵活就业台胞，可以灵活就业

人员身份参加居住证所在地或从业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。与我

省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台胞，依法参加生育保险，由用人单

位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。在闽台胞参保后与大陆职工同等享受

参保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生育保险）待遇。 

（二）非从业台胞参保。在闽居住的非从业台胞，可根据自

愿原则，参加居住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基本医疗保险费由

个人和政府共同缴纳，缴费标准按照当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的规定执行。在闽台胞参保后，与大陆居民同等享受参保地的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 

（三）台湾学生参保。在闽就读的台湾学生，入学前已参加

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，在当年度保险期内可继续享受原

参保地的相应待遇；入学前未参保的，按照属地原则参加就读学

校所在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参保后与大陆学生同等享受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 

二、实现台湾居民居住证医保应用同等便利 

（一）参保登记识别。在闽台胞可持台湾居民居住证、台湾

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手续，以此作为开立

参保证卡（医保码）的必要识别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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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医保码激活。完善医保信息系统的应用识别，拓展医

保码申领渠道，支持参保台胞凭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在国家

医保 APP、闽政通、微信、支付宝等渠道线上申请激活医保码，

也可凭台湾居民居住证在闽政通、支付宝等渠道线上申请激活医

保码，同时全省所有县（区）级及以上医保经办窗口支持凭台湾

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线下代为激活医保码。 

三、代办台胞返台核退报销“台湾健保”医疗费用 

（一）推广泉州、厦门等地做法，在全省范围内设立台胞服

务中心，依托定点医疗机构设立台胞服务站，为台胞返台核退报

销“台湾健保”医疗费用提供“一站式”代办服务。 

（二）健全完善台胞医保/健保线上服务平台，发挥平台辐

射全国，服务在大陆学习、工作和生活所有台胞的优势，拓展平

台使用渠道，丰富使用场景和功能，加强数据互联互通，实现大

陆基本医保业务和代办“台湾健保”医疗费用核退报销线上线下

通办。 

四、支持在闽台资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

（一）医保定点管理。在闽台资医疗机构实行与我省医疗机

构统一的医保定点管理，一视同仁、平等对待。纳入定点的台资

医疗机构执行与所在统筹区同级别同类别定点医疗机构相同的医

保服务、费用结算、支付标准等医保政策。鼓励台资医疗机构通

过福建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药品和器械招标与采购交易子系统采

购药品耗材，积极参与集中带量采购，优先使用中选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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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异地结算管理。已纳入我省医保定点的台资医疗机构，

具备全省联网服务条件的，同时开通全省联网定点结算功能；符

合跨省异地就医定点要求的，及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子系统。 

五、优化在闽台胞医保管理服务 

（一）台胞服务专窗。设立台企台胞医保服务专窗，积极做

好台商台企台胞医疗保障工作，提供更加便捷的参保登记、费用

结算、异地就医、关系转移接续和定点管理等医保服务，营造公

平优质高效的医疗保障服务环境。 

（二）异地就医购药。在闽台胞在我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后，

在全省范围内所有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异地就医购药可不作备

案，实行直接刷卡结算。为参保台胞提供与大陆参保人员同等便

捷的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服务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

2024年 5月 31日         

   

 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 省委台办。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3日印发  


